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相關法令

108 年度「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條例」及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條例」教育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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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108年3月



2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民國2018年第3季）

 1994~2017年，因地震傷亡人數計15,311人

(638/年)，全倒棟數計389棟(52,434戶)

2018年
住宅總量

2018年
30年以上戶數

2028年
30年以上戶數

全國 8,630,078 4,101,489 6,400,046 

臺北市 894,154 610,842 729,701 

新北市 1,597,883 701,007 1,144,383 

桃園市 827,546 268,471 513,434 

臺中市 1,017,981 373,007 726,044 

臺南市 685,050 325,547 525,498 

高雄市 1,051,092 513,614 791,619 

其他地區
佔55%

北部地區雙北市
佔32%

北部其他地區
佔13%

壹、制定緣起

 臺灣地區地震頻繁，921暨0206地震造
成國人生命傷亡與財產損失，凸顯老舊
建築物耐震能力不足問題。

 屋齡30年以上老屋410萬戶亟待更新。

 10年後屋齡30年以上老屋增至640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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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制定緣起

政府作為─推動耐震能力評估
 由於0206地震引發土壤液化災情，105年4月29日行政院核定「安
家固園計畫(105-110年)」 ，包括耐震評估補強與土壤液化處

理二部分。

 105年8月31日核定105年度既有住宅耐震安檢補助13億1,550萬元，

預估件數為8.3萬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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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制定緣起

政府更積極作為─催生危老條例

容積
獎勵

稅賦
減免

放寬高度
建蔽管制



未達
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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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屋規定

(未達乙級者)

 已依建築法第81條、第82條拆除，基地未完成重建者。

乙級
(有安全
之虞)

甲級
(尚無疑慮)

初步評
估結果

①

②

③

④

無
需
詳
評

需
詳
評

⑤

危老屋適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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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條目
九二一震災張貼紅色或黃色標誌之合法建築物及高氯離子建築物適用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主旨
關於九二一震災張貼紅色標誌或黃色標誌之合法建築物及高氯離子建築物適用都市危
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說明

一、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訂定意旨，係為因應

潛在災害風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改善居住環

境，提升建築安全與國民生活品質。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九
二一地震受災區建築物危險分級評估作業規定」評估張貼紅
色或黃色標誌之合法建築物，以及評估列管之高氯離子建築物
均屬耐震不足，得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申請重建。另

前揭列管之合法建築物於本條例施行前已拆除且未完成重建者，亦得依本條例第

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重建。

二、本解釋令自即日生效。

解釋函 - 內政部107年03月14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405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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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老屋規定

申請時間及程序

符合危險老舊建築
申請重建程序



 獎勵容積上限，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1.3倍之基準容積或各

該建築基地1.15倍之原建築容積。§6

 不受都市計畫法第85條所定施行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增加建築容
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本條例施行後3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

得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10%

最高1.4倍獎勵

8

額外+10% 額外+10%

貳、危老屋規定

獎勵上限及期程



第三條

 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
土地辦理。

 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之面積，不得超過該建築物
基地面積。

 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之面積超過１,000㎡部分，
無容積獎勵。

9

貳、危老屋規定

合併建築

A
A>1000

鄰地B
假設B>A

危老
屋

A
A>1000

D
不得併入重建
計畫範圍

危老
屋

合併C
C≦A

A

危老
屋

E
1000
有獎勵

無獎勵F
超過1,000㎡無獎勵



第八條

(第1項)減免稅捐對象

 本條例施行後5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

一、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

二、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2年。

三、重建前所有權人且為自然人，持有重建後建築物，於前款房屋

稅減半徵收2年期間內未移轉者，得延長房屋稅減半徵收
期間至喪失所有權止，但以10年為限。

10

重建期間

•免地價稅

重建後2年

•地價稅減半

•房屋稅減半

重建前之合法建物所

有權人未移轉

•延長房屋稅減半10年
(限自然人)

稅捐減免

貳、危老屋規定



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建蔽率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超
過原建蔽率。

11

住宅區
其他
分區

建蔽率放寬
建築高度放寬

建築高度放寬

放寬建蔽率及高度

貳、危老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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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重建文件

申辦
文件

申請書

合法建
物證明

其他

重建

計畫

同意書

危老屋
證明

貳、危老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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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計畫內容

重建計畫範圍 土地使用分區

建築物配置及
設計圖說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及額度

證明文件及
協議書

各縣市政府規定
應載明事項

依法開業
建築師簽證

貳、危老屋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受理申請案件日起30日內完

成審核。

 情形特殊者，得延長30日，並以1次為限。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補正事項一次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並應於申請人補正後15日內審查完竣；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

14

審查

30天

延長

30天

補正審查

15天

75天+補

證時間

貳、危老屋規定

審查及補正規定



新建建築物起造人應自核准重建之次日起180日內申

請建造執照，屆期未申請者，原核准失其效力。但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延長180日，並
以1次為限。

1515

重建計畫核准後

180日內

未申請
建造執照

主管機關
同意延長

重建計畫
失其效力

申請
建造執照

開工興建

貳、危老屋規定

申請建照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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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造人

 免徵地價稅：起造人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認定重建期間土地無法使用期間後，轉送主管稅捐稽
徵機關依法辦理。

 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起造人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辦理。

貳、危老屋規定

稅捐減免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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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辦法

規定

簡單

符合立法

意旨

兼具

公益性

無須

審議

僅需行政
審查

獎勵值
可預期

達標
即獎勵

人行空間 公共設施

規定
優先獎勵

納入耐震
無障礙

獎勵無需
繁複計算

獎勵項目訂定原則

参、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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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獎勵規定

獎勵項目

参、獎勵規定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高於基
準容積者，

 其容積獎勵額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19

参、獎勵規定

獎勵1.原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参、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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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之容積獎勵額度，

規定如下：

一、第一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十。(危險建物)

二、第二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八。(未達最低等級)

三、第三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六。(未達一定標準)

 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重建者，其容積獎

勵額度同前項第一款規定。(危險建物已拆除未重建之適用)

獎勵2.危險及老舊建築

参、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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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

4m

2m

2m

都市計畫道路

一、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

寬4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

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
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

淨空設計：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

寬2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

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
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

淨空設計：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獎勵3.退縮建築

参、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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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函 -內政部營建署107年6月8日營署更字第1071213568號函

107年5月28日研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5條規定疑義會議紀錄

會議結論：

一、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之立法意旨，我
國舊市區多為巷道狹窄，人行空間不足，為鼓勵建築基地退縮建
築設置人行道供公共通行，建築基地申請退縮建築時之淨空設計，
應與街道銜接之處須順平無高差，並不得有地下停車場坡道、樓
板、頂蓋、陽臺、造型板、雨遮等妨礙行人通行之構造物，爰規
定退縮建築設置人行道為獎勵項目，且依其退縮淨寬度所貢獻之
公益性，規定不同容積獎勵額度。

二、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之淨空設計，經今日會議討論共識，依下
列原則辦理：考量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如側、後院)，尚
無供公眾通行之必要，故為維護建築物防救災、都市景觀、日照、
通風及採光等機能，其淨空設計部分除不得有樓板、頂蓋、陽臺、
造型板及雨遮等構造物外，其餘依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3

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一、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
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者：

(一) 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二) 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三) 第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前項各款所定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獎勵4.耐震能力

参、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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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達500平方公尺
以上者，不適用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之
獎勵額度。

獎勵5.綠建築

参、獎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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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鑽石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二、黃金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面積達500平方公
尺以上者，不適用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
之獎勵額度。

参、獎勵規定

獎勵6.智慧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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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基準容積

百分之五。

二、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
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者：

(一) 第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二) 第二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三。

前項各款所定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参、獎勵規定

獎勵7.無障礙環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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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
用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容積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
分之五為上限，計算方式如下：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之獎勵容積=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Ｘ(公共設施用地之公告土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公
告土地現值)Ｘ建築基地之容積率。

前項公共設施用地應先完成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
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之清理，並開闢完成且將土地產權
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有後，始得核發使用執
照。

参、獎勵規定

獎勵8.開闢取得公共設施

計
算
公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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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4條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及第10條協助取得及開闢

公共設施用地之容積獎勵額度審查與執行疑義

主旨：有關貴府函詢「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4條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及第10條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用地之容積獎勵額度審查與執行疑義。

說明(略)：

二、有關坐落同一筆地號之其他建築物得否併同適用獎勵及同一重建範圍內多筆建物結構

安全評估結果不一時如何界定該重建範圍及計算容積獎勵疑義，查旨揭辦法第4條，已

明定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符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3條第1項各款之容積獎勵額度及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等規定。是以，

合法建築物倘符合本條例第3條第1項適用條件，得以其原建築基地申請重建並計算容

積獎勵額度。另同一建築基地倘有多棟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評估結
果不一時，僅得擇一申請。

三、…..。另申請是項獎勵之公共設施用地倘已完成開闢，則於申請
重建時無再協助開闢之必要，惟仍應依前揭規定完成移轉登記後，始

得核發使用執照。

解釋函 - 內政部營建署107年04月17日營署更字第10700227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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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造人申請第六條至第九條之容積獎勵，應與直轄市、

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耐震標章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性能或無障礙環境評估。

 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保證金。

 於領得使用執照後二年內，取得標章或通過新建住宅性能

評估，保證金無息退還。

未取得或通過者，不予退還。

参、獎勵規定

協議書及保證金



 申請第三條至第六條容積獎勵後，未達獎勵

上限者，始得申請第七條至第十條之容積獎勵。

30

第3-6條
§3原容積高於

基準容積
§4符合危老
§5退縮建築
§6耐震設計

第7-10條
§7綠建築
§8智慧建築
§9無障礙設計
§10協助開闢公

設

條例§ 6上限
1.3倍基準容積
或
1.15倍原容積

参、獎勵規定

優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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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關於貴府所提「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核准
建築容積獎勵及依建築法令核發建築執照執行疑義

說明(略)：
……

二、有關所提重建基地受本身條件限制不能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3條或第5條獎勵，或申請本辦法第5條獎勵違反經濟合理
性時，主管機關得否同意給予本辦法第7條至第10條之獎勵1節，茲回復如下：

（一）查本辦法第3條訂定意旨係考量實施容積率管制後，多數建築物之原建築容積已
高於基準容積，故為協助降低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之重建負擔，提升土地
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重建意願，訂定該項容積獎勵項目。另本辦法第5條訂定意
旨為我國舊市區多為巷道狹窄，人行空間不足，為鼓勵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設置人
行道供公共通行，依其退縮淨寬度所貢獻之公益性規定不同容積獎勵額度。另本
辦法第12條訂定意旨，為規定優先申請本辦法第3條至第6條之容積獎勵項目，以
落實本條例制定政策目標。故貴府所提，倘有申請人因考量經濟合理性而未依本
辦法第12條規定優先申請第3條至第6條獎勵並逕為申請第7條至第10條獎勵時，
自當不符合本辦法第12條之規定。

（二）本條例第5條已明定起造人擬具重建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重建

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是以，倘個案因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或基地條件有特殊情形致不能(而非不願)優先申請本辦法第三

條或第五條獎勵時，因涉關個案審查執行事項，請本於權責妥處。……

解釋函 - 內政部106年08月31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2586號函



法令依據

依「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第3條、第5條第
1項及第27條第1項。

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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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協助國有房、地，參與「都市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重建方式

肆、住都中心協助國有土地參與危老重建

國有財產
署、住都
中心受理
國有非公
用土地評
估參與

住都中心
提經董事
會通過

住都中心
以自有資
金價購國
有土地、
參與重建

重建後
分回房地
依政策作
為住宅或
出售



（一）位處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以六都直轄市為優先。

（二）符合危老重建條例第三條之規定。

（三）依危老重建條例申請重建案件範圍內，起造人業取得
全體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

（四）國有房地面積未達重建基地中房地面積二分之一，並
經國產署評估，依國有財產法規定以標售、讓售等方
式處理有執行困難，確有採讓售予住都中心方式辦理
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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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都中心價購國有房地條件

肆、住都中心協助國有土地參與危老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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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危老全方位獎補助

耐震評估 規劃設計 完工使用施工階段

快篩補助 危老重建 危老重建危老重建

初評補助 都更重建 都更重建都更重建

詳評補助 都更整維

都更整維

都更整維

補
助
與
協
助
措
施

• 每件補助2,000元
• 27,000件 (至110年)

• 每件補助最高60萬元
• 500件 (至110年)

• 每件補助6,000~8,000
元

• 34,000件 (至110年)

• 擬訂重建計畫費用每案
5萬5千元。

• 成立重建輔導團

• 按樓地板面積補助事業
計畫費用，每案至少50
萬元；補助補強設計費
用，按樓地板面積計算，
每案至少25萬元。

• 自組都更補助事業計畫
最高500萬元/權利變換
計畫最高300萬元

• 容積獎勵額度標準化、
明確化

• 地價稅全免
• 重建工程貸款信用保證

• 地價稅全免

• 地價稅減半
• 按樓地板面積補助整維

工程(800元/m² ，45%)
及補強工程(4,000元
/m²，55%) 

• 地價稅減半2年
• 房屋稅減半最高12年

• 地價稅、房屋稅減半2
年

• 權變案地主抵付共同負
擔部分，免土增稅及契
稅

• 權變案地主更新後第1
次移轉減土增稅及契稅
40%

• 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

• 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2
年

 建物快篩：9樓以上107年完成，6樓以上3年內完成。
 耐震評估：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快篩結果為具有高危險疑慮建築物，強制耐震評估。
 重建補強：耐震評估有疑慮者，輔導重建或補強。
 階段性補強：整合與規劃期間協助階段性補強，快速排除軟弱層破壞。
 金融協助：提供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信用保證及各項補助，讓民眾負擔得起。

推
動
策
略

階段



 依據及貸款資金

35

陸、信用貸款保證

依據
危老條例第10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提供重建工程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提
高金融機構承貸意願，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信保貸
款額度

每戶以新臺幣300萬元為限。

信用保
證專款

1. 本部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提撥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
基金專款。

2. 設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信用保證基金，辦理信
用保證代位清償、攤付訴訟、強制執行費用及其他履行
信用保證責任之支出。



 對象及額度

36

陸、信用貸款保證

貸款
對象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符合本條例第10條第1項
各款所定得提供重建工程必要融資貸款信用保證者，且重建
前建築物用途供住宅使用。(第5點)

1.經縣市政府依第9條第1項規定輔導協助，評估其必要資金之取得
有困難者。

2.以自然人為起造人，無營利事業機構協助取得必要資金，經各縣
市主管機關認定者。

3.各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後應優先推動地區。

貸款
利率

依各承貸金融機構規定辦理。

信保
條件

信用保證成數9成，保證手續年費率固定0.3%，借款人負擔。

期限
承貸金融機構核定貸款攤還期限為準，最長不得超

過5年。



陸、信用貸款保證

 信用保證之送保流程

申
請
人

直轄縣市
主管機關

1.提出
申請

2.申請貸款

金融
機構

信保
基金

資格
認定

5.授信

3.申請送保

4.同意保證



信保基金簽約金融機構
台灣銀行 台灣土地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台北富邦銀行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中國輸出入銀行 高雄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瑞興商業銀行

華泰商業銀行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陽信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三信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元大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星展(台灣)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台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 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新北市淡水信用合作社 宜蘭信用合作社 桃園信用合作社 新竹第一信用合作社

新竹第三信用合作社 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一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五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 彰化第十信用合作社 彰化鹿港信用合作社 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 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澎湖第一信用合作社 澎湖第二信用合作社 金門縣信用合作社

註：59個簽約金融機構，分支營業單位總計有3,600餘個遍佈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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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信用貸款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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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推動成果

縣市別 重建計畫 106年5月起耐震能力評估
申請/核定 總申請補助 108年度新增

宜蘭縣 2/2 83 3 
基隆市 3/1 8 0 
臺北市 47/9 454 266 
新北市 41/30 1,760 145 
桃園市 6/4 415 0 
新竹市 6/4 2 0 
新竹縣 0/0 6 0 
苗栗縣 0/0 27 0 
臺中市 47/20 120 0 
彰化縣 0/0 40 0 
南投縣 1/0 41 0 
雲林縣 1/1 7 0 
嘉義市 1/1 9 0 
嘉義縣 0/0 6 0 
臺南市 10/9 77 0 
高雄市 8/6 62 0 
屏東縣 0/0 22 0 
花蓮縣 0/0 14 0 
臺東縣 1/1 16 3 
澎湖縣 0/0 7 2 
連江縣 0/0 0 0 
金門縣 2/2 3 0 

合計 176/90 3,179 419



耐震能力評估補助：

臺北市政府建管處使管科、基隆市政府都發處使管科、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管科、桃園市政府建管處使管科、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使管科、新竹縣政府工務處使管科、

連江縣政府工務處建管課、金門縣政府建設處管理科

重建計畫審查：

臺北市政府建管處建照科、基隆市政府都發處建管科、

新北市政府都更處更新科、桃園市政府建管處建照科、

新竹市政府都發處都更科、新竹縣政府產發處都審科、

連江縣政府工務處建管課、金門縣政府建設處都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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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解釋函資料：
1.內政部、營建署網站及都市更新入口網
2.內政部1996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1999專線
3.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網站

申請單位及法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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